
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炼化一体化项目储运工程

原油库区（外罐区）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盛虹炼化）开展了炼化一体化项目储运工程原油库区（外罐区）

竣工环保自主验收工作。2022年 9月 16日，盛虹炼化召开了原油库区（外罐区）

竣工环保自主验收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有：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环

评单位）、广东寰球广业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和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

收报告编制单位）、北京中环格亿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环境监理单位）等单位代

表和 5名行业专家，与会人员共同组成验收工作组，建设单位盛虹炼化孙文斌经

理任验收组长。与会人员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情况、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

验收监测过程的汇报及相关单位对各自工作情况介绍后，经实地查看现场、查阅

资料，并经认真讨论，形成自主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炼化一体化项目储运工程原油库区（外罐区）

位于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港前大道。本次验收外罐区 19座原油储罐及配套设施（包

括海滨大道到外罐区的管廊）总罐容 190万 m3。同时建设配套外罐区的原油泵

房、应急事故池、雨水监控池、中央控制室楼、变配电所、消防泵房及消防中队

楼、办公楼、食堂等相关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于 2018年 12月 11日通过了生态环

境部的审批（环审[2018]136号）。《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优化调整环境影响分析



专题报告》（以下简称《专题报告》）于 2019 年 11月 8 日通过专家评审。2020

年 1月 3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炼化一体化项

目优化调整部分建设内容有关情况的说明》中明确《专题报告》结论及专家组意

见反映，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优化调整部分建设内容不属于重大变动。2021年

10 月 26 日 ， 外 罐 区 取 得 独 立 的 排 污 许 可 证 ， 排 污 许 可 证 编 号 ：

913207033983311165001V。

原油罐组主体工程及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于 2019 年 11月开工建设，2021

年 9月竣工，2021年 11月开始投料进原油。2022年 8月申请厂外原料原油罐组

装置及工区竣工环保验收工作。本次验收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

及“三同时”制度。环评、环保设计手续齐全，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三）投资情况

本次验收内容实际总投资 159943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21979万元，占实际

总投资的 13.7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建设范围包含外罐区19座100000m3原油储罐装置和储罐配套生产

辅助设施。本次验收工程组成与建设内容见表 1，本次验收原油罐实际建设情况

见表 2。

表 1 本次验收主体及公辅工程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

号
类型 环评审批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1 建设规模 外罐区 19座原油储罐及配套设施
19座 100000m3原油储罐（包括

海滨大道至外罐区的管廊）、原

油泵房、应急事故池、雨水池、

中央控制室楼、变配电所、消防

泵房及消防中队楼、办公楼、食

堂等相关配套设施

2 主体设备 原油罐组、管廊、管线

3 辅助设备 供水、排水、供电、环保等措施



表 2 本次验收厂外原油罐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罐组 储罐 工厂位号 容积 m3 直径 m 高度 m 罐型 年周转量 t 备注

1

原油罐组一

原油罐 TK-6001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原环评中原油罐区设

置 18座 10万 m³和 4
座 5万 m³的外浮顶

罐，共 22座储罐、总

罐容为 200万 m³

2 原油罐 TK-6002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3 原油罐 TK-6003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4 原油罐 TK-6004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5

原油罐组二

原油罐 TK-6005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6 原油罐 TK-6006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7 原油罐 TK-6007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8 原油罐 TK-6008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9

原油罐组三

原油罐 TK-6009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10 原油罐 TK-6010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11 原油罐 TK-6011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12 原油罐 TK-6012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13

原油罐组四

原油罐 TK-6013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14 原油罐 TK-6014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15 原油罐 TK-6015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16 原油罐 TK-6016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17

原油罐组五

原油罐 TK-6017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18 原油罐 TK-6018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19 原油罐 TK-6019 100000 80 21.8 外浮顶 4000000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 4月 2日发布的《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

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应对照《污染

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界定是否

属于重大变动。根据《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优化调整环境影响分析专题报告》和

《关于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炼化一体化项目优化调整部分建设内容有关

情况的说明》及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本项目调整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产生的含油污水送厂区 1200m3/h的含油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于

炼油循环水场作为补充水。项目排水系统已采用清污分流、雨污分流体制。

（二）废气

项目产生的废气为外浮顶原油储罐储存过程中挥发的无组织废气，污染物为

非甲烷总烃。治理设施主要有机泵选用高效密封泵或者无泄漏型泵、压缩机选用

高效密封设备、减少储罐周转次数、LDAR检测等。

（三）噪声

本次验收内容建成运营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噪声主要来源于库区原油

罐组输送泵、接力泵、罐内泵（储罐内布置）、增压泵、产生的噪声，通过基础

减震、罐体隔声、隔声罩等措施降低噪音。

（四）固体废物

本次验收内容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原油罐定期清洗时排出的罐底油泥，排

污许可证中产生量为 40t/a，委托资质单位中节能（连云港）清洁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处理。罐底油泥五年清理一次，目前尚未清理。库区运营后产生的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五）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1）企业设置了安环部，配备专门工作人员，负责公司的日常安全和环保

管理，对公司安全、环保设施、应急措施进行管理。

（2）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已制定突发性事故防范对策和环境风险



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备案，备案号：320741-2022-010-H。

（3）在厂区北侧建设了一座事故池，在事故过程中和应急处理过程中所产

生的事故性排放的废水、消防废水都纳入事故池。

（4）罐组均设置围堰，同时厂区设置了消防站、消防水泵站和 2座消防水

罐。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含油污水达标回用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含油污水处理设施排口各项污染物因子的排放浓度均满足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石油化工污水再生

利用设计规范》（SH 3173-2013）、《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2017）中的间冷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水质控制指标要求。

（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任何 1小时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平均浓度满足《石油

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 7标准中限值要求；厂区内非甲

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满足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

表 2中限值要求。

（三）噪声达标排放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昼夜间噪声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

（四）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次验收不涉及有组织废气和废水总量核算，仅原油罐区非甲烷总烃无组织

排放总量核算。验收监测无组织废气浓度监测结果符合相应标准要求，考虑原油

罐组未来满负荷运营，本次核定总量为环评和排污许可证中总量 40.14t/a。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厂外储罐区（原油罐组及配套设施）

项目中的废水、废气、噪声污染物的排放符合验收执行相关标准要求。



六、验收结论

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储运工程原油库区（外罐区）建设及试生产期间基本落

实了环评及批复、优化调整环境影响分析专题报告等各类环保文件的管理要求，

建立了相应的环境管理制度及台账，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主管部门

备案，现场配备了环境应急资源和环境风险防范设施。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各项污

染物排放均满足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验收工作组认为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炼化一体化项目储运工程原油

库区（外罐区）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七、后续建议

1、进一步完善验收台账资料，做好验收信息公开；

2、完善现场环保标识标牌，持续完善罐区防渗措施；

3、加强环境风险管理。

八、验收人员信息

具体人员名单详见会议签到表

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6 日




